
徽政办〔2021〕10 号

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徽州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激励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徽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各直属机构：

《徽州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激励办法》已经区政府

第 74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

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13日



徽州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激励办法

第一条 为了促进徽州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加

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若干政策》（皖政〔2018〕85 号）、《黄山

市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黄政办〔2020〕

19 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区政府设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，实行

预算管理、总量控制和竞争性分配。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为在

本区注册、纳税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服务业企业。

第三条 对新设立的服务外包、研发设计、检验检测认

证、节能环保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，正常运营 1 年以上

且年营业收入达 200 万元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。

第四条 鼓励制造业企业将研发设计中心、重大产业技

术平台、售后服务等业务分离组建专业化的法人企业。对企

业分离后设立的属于研发设计、检验检测认证、科技服务等

生产性服务业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。

第五条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，对制造业企业

分离后新设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，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

500 万元以上且服务 3 家以上制造业企业的，一次性给予原

制造业企业 15 万元奖励；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 1000 万元以

上且服务 3 家以上制造业企业的，一次性给予原制造业企业

30 万元奖励。

第六条 支持 5G 服务、大数据处理、软件与信息技术



服务等服务业企业发展，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 500万元（其

中属于本条所述范围的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 60%），按年营

业收入的 2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20万元。

第七条 新引进国内外 500强、央企投资的服务业项目，

在本区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，固定资产投资在 3000 万元以

上（土地出让金除外）并按期建成运营的，给予企业一次性

奖励 20 万元；新引进上市公司（主板）、国内同行业 50 强

企业投资的服务业项目，在本区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，固定

资产投资在 3000 万元以上（土地出让金除外）并按期建成

运营的，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。

第八条 新入规企业奖励。年度入规企业一次性奖励 3

万元。月度入规企业中，新纳入国家一套表平台的其他营利

性服务业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6 万元；新纳入省重点服务业调

查单位名录库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3万元。

第九条 服务业发展贡献奖励。按企业规模、营收增速

分档奖励。对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，当年营收

增速 30%-50%的，奖励 2 万元；增速 50%以上的，奖励 3 万

元。对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，当

年营收增速 30%-50%的，奖励 3 万元；增速 50%以上的，奖

励 4 万元。对年营业收入 3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，当年营收

增速 30%-50%的，奖励 4 万元；增速 50%以上的，奖励 5 万

元。

第十条 本办法所述“以上”包含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含本



数。

第十一条 同一企业的同一事项符合我区多个奖扶政

策的，按照“从优但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。奖励资金原则上不

超过该企业当年的地方财政贡献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区发改委负责

解释。


